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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京蓝科技”）下属公司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2017 年中标了“凉城县

卧佛山生态综合治理 PPP项目”，乌兰察布市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乌兰察布生态”）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满足该项目建设中的资金需求，2017

年度，京蓝沐禾向乌兰察布生态提供借款共计 585,000,000.00 元，利率为 5.65%，

期限 1 年。2017 年末，借款余额为 169,865,424.57 元。2018 年度，京蓝沐禾向

乌兰察布生态提供借款共计 184,082,100.82 元，利率为 5.65%，期限 1 年。截至

目前，共计收到还款 415,134,575.43 元，累积借款余额为 353,947,525.39 元。期

间，单日最高借款净额为 70,000,000 元，日最高累计借款余额为 353,947,525.39

元。 

乌兰察布生态股权结构为：京蓝沐禾持股 80%；内蒙古联首旅游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首旅游投资”）持股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构成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 

2、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尚需获得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将发布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3、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乌兰察布市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25MA0NAF3U80 

3、住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镇建设街一居委 

4、注册资本：20286.37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吴春山 

6、成立日期：2017 年 05 月 04 日 



7、股权结构： 

 

 

 

 

 

 

 

 

 

 

8、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态工程、建筑工程和生

态修复领域的技术工程设计与承包建设、托管运营；生态环境治理投资与资产管

理；企业管理服务；城市市容管理；水污染治理；滑雪场运营；酒店运营；餐饮

服务；洗浴服务；烟酒销售；保健品销售；雪具租赁与销售；日用品销售；体育

用品销售；雪场设备销售与租赁；通勤服务车运营。 

9、财务状况 

乌兰察布生态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3,831,013.55  592,909,377.88 

负债总额 463,540,013.55   398,133,501.95  

净资产 200,291,000.00  194,775,875.93  

项目 
2017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390,144.90  

利润总额 0 -5,495,228.12 

净利润 0  -5,515,124.07 

100% 

80% 20% 

内蒙古联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乌兰察布生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乌兰察布生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股东提供借款情况 

因乌兰察布生态系该项目的 SPV 公司，京蓝沐禾属于社会资本方，因此联

首旅游投资未按照其持股比例向乌兰察布生态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联首旅

游投资及乌兰察布生态未对本次接受财务资助事宜向京蓝沐禾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下属公司京蓝沐禾 2017 年中标了“凉城县卧佛山生态综合治理 PPP 项

目”，乌兰察布生态是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向乌兰察布提供借款是为了满足

该项目建设中的资金需求，有助于推动项目实施进展，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乌兰察布生态信用状况良好，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未出现违约情况，风险基本可

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下属公司京蓝沐禾向乌兰察布生态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基

本可控，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事项 

1、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769,082,100.82 元，不存

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2、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

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3、因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7.4.1 条的理解存在

误差，京蓝科技未将向持股比例超过 50%（鉴于 SPV 公司的特殊性，暂未并表）

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行为认定为财务资助，因此导致京蓝科技未及时履行财务资

助相关审议程序并未及时公告。 

4、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暂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计划。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